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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会后事项的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奥佳华”）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

经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完成封卷，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966 号）。 

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

（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关于已通

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新修订）》和

《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的规定，

公司对自通过发审会后的相关会后事项进行了持续关注，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 2019 年 1-9 月业绩下滑情况的说明 

2019 年 1-9 月，公司主要经营指标与同期经营情况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同比变动 

金额 金额 金额 比例 

营业收入 380,975.19 377,830.21 3,144.98 0.83% 

毛利额 142,338.70 136,614.84 5,723.86 4.19% 

毛利率 37.36% 36.16% - 1.20% 

销售费用 76,630.12 69,962.47 6,667.65 9.53% 

研发费用 17,887.24 14,299.22 3,588.02 25.09% 

营业利润 22,107.52 27,070.80 -4,963.28 -18.33% 

营业外收入 603.73 11,625.45 -11,021.72 -94.81% 

利润总额 22,081.08 38,513.78 -16,432.70 -42.67% 

净利润 20,684.35 31,449.71 -10,765.36 -3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616.67 30,906.24 -10,289.56 -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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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113.06 22,110.60 2.46 0.01% 

1、营业收入 

2019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0,975.1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144.98 万元，同比增长 0.83%，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2、毛利及毛利率 

2019 年 1-9月，公司实现毛利 142,338.7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723.86

万元，同比增长 4.19%；毛利率由上年同期的 36.16%增长至今年的 37.36%，

增长了 1.20%，与上年同期相比略有提升。 

3、期间费用 

2019 年 1-9 月，公司期间费用中，增长较多的为销售费用和研发费用。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6,667.65 万元，同比增长 9.53%，主要系本期公司

人工费用支出和市场推广支出增加所致；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3,588.02

万元，同比增长 25.09%，主要系公司本期加大了产品研发投入所致。 

4、营业利润 

2019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22,107.52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963.28 万元，同比降低 18.33%，主要系本期期间费用增长所致。 

5、营业外收入 

2019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外收入 603.73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1,021.72 万元，同比降低 94.81%，主要系公司上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确

认土地处置收益（非经常性收益）共 11,121.90 万元，而本期无此事项。 

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9年1-9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616.67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10,289.56 万元，同比降低 33.29%，主要系公司上期获取土

地处置收益（非经常性收益）共 11,121.90 万元，而本期无此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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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19 年 1-9 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2,113.0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46 万元，同比增长 0.01%，与上年

同期基本持平。 

二、公司在发审会前已对可能发生的业绩下滑进行合理预计，并已作出风

险提示 

2019 年 1-9 月，由于公司当期实现的营业外收入大幅减少，使得公司实现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降低 33.29%，但公司营业收入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有所增长，公司当期主营业务未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 

关于宏观经济下滑风险及中美贸易摩擦风险在发审会前已合理预计。发审会

前，公司在提交发审会审核的《募集说明书》第三节“风险因素”中对相关风险

做出充分提示，具体如下： 

“一、宏观经济下滑风险 

由于按摩器具产品属于非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公司的按摩椅价格较高，其产

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较高，宏观经济波动所导致的居民收入水平变动对产品的市场

需求影响较大。若未来经济下滑程度较大，公司销售收入将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三、中美贸易摩擦风险 

2018 年，因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先后公布了三次加税清单，对原产于

中国的价值 2,500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截至目前，加征关税税率均为 25%。

公司的空气净化器和暖风机产品属于此次贸易摩擦中的加税产品，但随后空气净

化器被列入豁免清单，未加征关税。 

2018 年度，公司的暖风机产品对美出口额为 809.06 万元，占公司当年营业

收入总额的比重为 0.15%，预计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2019

年 5 月，美国第四次公布加税清单，该清单中无公司现有产品。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公司对美出口额分别为 86,754.40 万元、88,422.13

万元和 118,256.69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 25.14%、20.59%和 21.71%，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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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公司对美出口业务将可能面临一定的风险。” 

三、公司 2019 年 1-9 月业绩下滑及影响因素不会对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 2019 年 1-9 月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系当期实

现的营业外收入同比大幅减少所致，而并非公司的主营业务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经过多年的积累，公司在我国按摩器具研发、生产和销售行业具有领先地位，具

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四、2019 年 1-9 月经营业绩变动的影响因素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公司 2019 年 1-9 月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系当期实

现的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所致。公司的经营模式、研发体系、客户结构等实施募

投项目的基础均未发生重大变化，故不会对本次募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与本次可转债发行相关的财务条件 

1、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三千万元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净资产为 332,480.5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为 325,657.28 万元，符合上述规定。 

2、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 

本次计划发行债券不超过 120,0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净资

产为 332,480.5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325,657.28 万元，此前公司无

发行在外的债券余额，公司最近一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40%为

130,262.91 万元，故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符合上述规定。 

3、上市公司申请再融资时，除金融类企业外，原则上最近一期末不得存在

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

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

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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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后事项说明 

公司自通过发审会审核至本说明出具日期间，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重

大事项，具体如下： 

1、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影响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形。 

3、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除本说明“一、公司 2019 年 1-9 月业绩下滑情况

的说明”的相关情况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重大异常情况，报表项目无其他异常

变化。发行人 2019 年 1-9 月的业绩变动不构成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实质性障碍。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

影响的人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募集

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公司本次发行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发生更换。经办公司本次发行业务的评级

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发生更

换。 

10、公司未作盈利预测。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



1-1-6 
 

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本次发行的潜在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发行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自通过发审会至本说明出具日期间，公司不存在媒体质疑的报道。 

19、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次可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未发生

变化。 

综上，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发行或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

尚未披露的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各项发行条件，未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

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

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

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

行监管函[2008]257 号）中所述重大事项及其他影响公司本次发行和投资者判断

的重大事项，且符合有关操作规程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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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会后事项的说明》之签署页）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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